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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 0411 民初
1694号

嘉兴市天昌贸易
有限公司、徐文华、嘉
兴天佑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高雅敏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0411 民 初
169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许一浩、许道旺：
本院受理原告张珺超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证
据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本院
定于2018年12月7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481 民初
6332号

徐荣根：本院受
理原告鸿翔环境产业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举证
责任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等。原告起诉要求判
令 被 告 支 付 货 款
40971.20 元并赔偿自
2018年8月6日起至判
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的1.5倍计算的
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
内，并定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10 时 00
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502 民初
4687号

吴建琴：本院受
理的原告高正国与被
告吴建琴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织里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2 民初
5782号

黄红兴：本院受
理原告张秘与被告黄
红兴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
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和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9点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 埭 溪 法 庭 开 庭 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2 民 初
5787号

朱雯、朱冬荣：本
院受理原告蒋春龙与
被告朱雯、朱冬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举
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
后的 30 日和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10 点 0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2 民 初
5496号

朱雯、朱冬荣：本
院受理原告朱凯捷与
被告朱雯、朱冬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举
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
后的 30 日和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10 点 0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2 民 初
5389号

方景波、章洁茹：
本院受理原告湖州鼎
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方景波、章
洁茹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与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点0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2 民 初
3423号

赵建桥、胡林凤：
本院受理原告蔡学龙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浙 0502
民初 342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
中心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1802号

丁玉勇：原告刘钱
明与被告丁玉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 0503 民
初 180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决如下：1、限被
告丁玉勇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
原告刘钱明借款2万元
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
金（以 20000 元为基数
以年利率 24%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计算，至
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
日止；现暂计算至2018
年 7 月 31 日违约金为
4800元，扣除被告丁玉
勇已支付原告刘钱明
违约金3000元，尚欠违
约金 1800 元）；2、驳回
原告刘钱明的其余诉
讼请求。本案受理费
38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1030元，由被告丁
玉勇负担。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4142号

沈生根：本院受理原
告徐新乔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须知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本案定于2018年12
月20日10时在本院菱湖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 ）浙 0503 民 初
4139号

张跃权：本院受理原
告高利伟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须知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本案定于2018年12
月20日9时在本院菱湖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1921号

陈伟杰、沈斌:本院对
原告周海鑫诉被告陈伟
杰、沈斌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503民初192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法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3562号

金建良、李英：本院受
理原告程维峰、汪亚苗诉
被告丁新民、朱红英、金建
良、李英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它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
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须
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规定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8年
12月18日9时00分在本院
双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2547号

孙建平：本院受理原告
谢会祥与被告孙建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
定的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相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
讼须知、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8
年12月14日14时30分在
本院双林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2548号

孙建平：本院受理原告
闵庆华与被告孙建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
定的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相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
讼须知、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8
年12月14日13时30分在
本院双林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3560号

沈月根：本院受理原
告杨玉荣诉被告沈月根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
法律规定的其它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诉讼须知、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告知书、互联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规定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 2018 年 12
月20日9时00分在本院
双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702 民 初
8806号

刘敏德、杨丽霞：本
院受理原告王利仁诉被
告刘敏德、杨丽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 0702 民初 8806 号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下午3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调
解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6346号

黄柏春、胡菊花：本
院受理原告吴樟标与被
告黄柏春、胡菊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由审判员应秀萍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蒋
约苟、石根炎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8年12月5
日9时30分在浦江县人
民法院杭坪法庭2号法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619号

郑鑫波：本院对原告
浦江县永坚铝合金材料
店诉被告郑鑫波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判决结果为：由被告郑鑫
波支付原告浦江县永坚
铝合金材料店货款合计
人民币25000元及利息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档贷款基准利率从2017
年09月07日计算至实际
履行完毕之日止），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付清。案件受理费
213元，由被告郑鑫波承
担。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726 民初
661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543号

祝伟明：本院对原告
张雄镇诉被告祝伟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判决结果为：由被
告祝伟明归还原告张雄
镇 借 款 本 金 人 民 币
100000 元并支付利息
（利息按年利率 6%从
2017年08月01日起计
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
费1150元，由被告祝伟
明承担。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0726民
初554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825破12号
本院根据浙江龙

游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的 申 请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裁定
受理浙江龙游布莱特
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
浙江游龙律师事务所
担任浙江龙游布莱特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浙江龙游布莱特
建材有限公司股东陈
光福、陈利红、林仁和
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15日内向管理人（地
址：浙江省龙游县龙洲
街道荣昌路广信大楼6
楼 614-618 室；联系电
话：13706704982；联系
人：洪律师）移交公司
财产、印章、账簿、文书
等资料。浙江龙游布
莱特建材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 2018 年 10
月 8 日前，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
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 2018 年
10月12日上午10时3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8）浙 1004 民 初
7677号

黄锦霞：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
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要
求：1、被告徐河偿付信用
卡 透 支 本 金 36880.92
元、利息8150.42元、逾
期还款违约金 1738.81
元，并支付自 2018 年 7
月27日起至实际偿还之
日止按合约约定计算的
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
全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至开庭前一日。本案由
审判员郑巧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陈芳
萍、刘树华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本案定于2018
年12月6日上午9点00
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 72民初 973
号

庄益庆：本院受理
原告林和平与被告庄益
庆、第三人史海波船舶
共有纠纷一案，原告向
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
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

“ 浙 玉 渔 32641”渔 船
2015年度国内渔船渔业
生 产 成 本 补 贴 款 计
33675元。因你去向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及应诉通知书、追加
第三人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简易转
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
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 后 15 日 内 和 30 日
内。本院定于 2018 年
12月12日14时45分在
本院台州法庭审判庭
（台州市椒江区天和路
95 号天和大厦西塔 15
楼）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如你届时未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海事法院


